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則修正總說明 
 

為利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之推動與執行，就該法之細節性事項，於

一百零五年一月六日訂定發布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則，已初步

建構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制度。茲因全球極端氣候情勢嚴峻，各國為達成巴

黎協定目標，紛紛提出西元二零五零年達成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目標。我國

爰將「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以下簡稱本

法），並於一百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公布施行，鑑於本法修正重點為一百三

十九年淨零排放目標、確立部會權責、增列公正轉型、氣候變遷調適專章、

納入碳足跡及產品標示管理機制，並強化資訊公開及公眾參與機制等，爰

修正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則，並配合本法修正將名稱修正為「氣

候變遷因應法施行細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配合本法第七條、第十二條、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

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七至第三十九條及第

四十一條第一項，新增中央主管機關之主管事項。（修正條文第二

條） 

二、 配合本法第七條、第十四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三十三條、

第四十二條及第五十八條，新增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主管

事項。（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新增階段管制目標訂定時，中央有關機關應

提出溫室氣體排放趨勢推估及情境分析。（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 配合本法第十條第五項，修正每年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況提報時程。

（修正條文第六條） 

五、 配合本法第十一條，修正部門行動方案名稱、訂修原則及內容項目。

（修正條文第七條） 

六、 配合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修正部門行動方案成果報告名稱，並為追

蹤部門行動方案執行情形，修正提送部門行動方案成果報告內容。

（修正條文第八條） 

七、 配合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明定未達所屬部門階段管制目標或評量



指標者，提出改善措施之時程及內容。（修正條文第九條） 

八、 配合本法第十三條，修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送全國排放量統

計及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之期程，並整合國家清冊內容架構。（修

正條文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九、 配合本法第十五條，新增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修溫室氣體

減量執行方案及編寫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告，提送直轄市、縣（市）

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之程序、期程及報告內容。（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及第十四條） 

十、 配合本法第十七條，明定氣候變遷調適之目的及基本原則。（修正條

文第十五條） 

十一、 配合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明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修調適

行動方案、調適目標、調適行動方案成果報告及中央主管機關編寫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架構內容及期程。（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至第十八條） 

十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調適執行方案

及其成果報告架構內容、期程及檢討頻率。（修正條文第十九條及第

二十條） 

十三、 新增本細則所列應公開事項，明定其公開期程及方式，以落實資訊

公開。（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四條）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細則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

行細則 

配合本法名稱，修正施行

細則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氣候變

遷因應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六十二條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細則依溫室氣

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三十三條

規定訂定之。 

一、配合本法名稱修正授

權法律名稱。 

二、因應本法授權依據移

列至第六十二條，爰

配合修正。 

第二條 本法所定中央主

管機關之主管事項如

下： 

一、全國性溫室氣體減

量及氣候變遷調適

政策、方案、計畫之

訂定、督導、執行及

成果檢核事項。 

二、全國性溫室氣體減

量及氣候變遷調適

法規之訂定、審核、

釋示及執行事項。 

三、全國性溫室氣體減

量及管理相關標

準、作業程序之訂

定、公告、審核及執

行事項。 

四、全國性溫室氣體減

量及氣候變遷調適

相關資料之調查、

彙整及統計事項。 

五、全國性溫室氣體減

量及氣候變遷調適

之教育、宣導及獎

助事項。 

六、全國排放源操作與

排放相關設施之盤

第二條 本法所定中央主

管機關之主管事項如

下： 

一、全國性溫室氣體減

量及氣候變遷調適

政策、方案之訂定、

督導及執行。 

二、全國性溫室氣體減

量及氣候變遷調適

法規之訂定、審核、

釋示及執行。 

三、全國性溫室氣體減

量及管理相關標

準、作業程序之訂

定、公告、審核及執

行。 

四、全國性溫室氣體減

量及氣候變遷調適

相關資料之調查、

彙整及統計。 

五、全國性溫室氣體減

量及氣候變遷調適

之教育、宣導及獎

助事項。 

六、全國排放源操作與

排放相關設施之盤

查及查核事項。 

一、序文及第五款未修正，

第二款至第四款、第

九款、第十一款、第十

二款統一條文體例酌

作文字修正；另將第

十三款款次變更為第

二十二款。 

二、第一款依本法第十二

條規定，部門行動方

案成果報告及改善措

施送中央主管機關，

爰新增「成果檢核事

項」；依本法第十九條

第三項，新增「計畫」。 

三、第六款依本法第二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新

增「登錄」事項。 

四、第七款依本法第二十

二條第一項及第三項

規定，新增「及認證機

構之管理」。 

五、第八款依本法第二十

條第一項規定，新增

督導直轄市、縣（市）

氣候變遷調適事項。 

六、第十款依本法第七條

規定及統一體例，酌



查、登錄及查核事

項。 

七、溫室氣體查驗機構

之審查、許可、管理

及認證機構之管理

事項。 

八、直轄市、縣（市）溫

室氣體減量及氣候

變遷調適工作之督

導事項。 

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

理政策之國際合作

及研究發展事項。 

十、全國性溫室氣體減

量及氣候變遷之調

查、查核、輔導、訓

練及研究事項。 

十一、溫室氣體減量及

管理工作之人員訓

練、管理及審查事

項。 

十二、國際氣候變遷相

關公約法律之研析

及會議參與事項。 

十三、全國溫室氣體減

量額度之審查、核

准、移轉及交易事

項。 

十四、全國溫室氣體之

排放源碳費徵收之

訂定、審核及執行

事項。 

十五、進口產品碳排放

量之申報、審查及

管理事項。 

十六、溫室氣體管理基

金之管理事項。 

十七、溫室氣體總量管

七、溫室氣體查驗機構

之審查、許可及管

理事項。 

八、直轄市、縣（市）溫

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工作之督導。 

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

理政策之國際合作

及研究發展。 

十、全國性溫室氣體減

量及氣候變遷之調

查、查證、輔導、訓

練及研究事宜。 

十一、溫室氣體減量及

管理工作之人員訓

練、管理及審查。 

十二、國際氣候變遷相

關公約法律之研析

及會議參與。 

十三、其他有關溫室氣

體減量及氣候變遷

調適工作之推動及

協調事項。 

作文字修正。 

七、依本法第二十五條規

定，為確保減量額度

審查、核准、移轉及交

易之管理具全國一致

性，爰新增第十三款。 

八、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規定，考量碳費

應為全國一致性訂

定，爰新增第十四款。 

九、依本法第三十一條規

定，事業進口經中央

機關公告之產品，應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報、審查核定排碳差

額，爰新增第十五款。 

十、依本法第三十二條規

定，溫室氣體管理基

金由中央主管機關成

立，爰參考環境教育

法施行細則第二條第

四款，爰新增第十六

款。 

十一、依本法第三十四條

規定，中央主管機

關實施溫室氣體總

量管制及排放交易

制度，需接軌國際

並具全國一致性，

爰新增第十七款。 

十二、依本法第三十七條

規定，由中央主管

機關負責產品碳足

跡分級管理，新增

第十八款。 

十三、依本法第三十八條

規定，配合國際公

約發展趨勢由中央



制及排放交易之訂

定及執行事項。 

十八、產品碳足跡之審

查、查驗、核算、核

定、查核及檢查事

項。 

十九、高溫暖化潛勢溫

室氣體之管理事

項。 

二十、二氧化碳捕捉後

封存之審查及管理

事項。 

二十一、溫室氣體檢驗

測定機構之許可及

管理事項。 

二十二、其他有關溫室

氣體減量及氣候變

遷調適工作之推動

及協調事項。 

主管機關公告高溫

暖化潛勢溫室氣體

加以管制，新增第

十九款。 

十四、依本法第三十九條

規定，事業辦理二

氧化碳捕捉後之封

存，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新增

第二十款。 

十五、依本法第四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相關

檢驗機構之管理應

統一由中央主管機

關辦理，新增第二

十一款。 

第三條 本法所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之

主管事項如下： 

一、直轄市、縣（市）溫

室氣體減量執行方

案之訂修、規劃及

執行事項。 

二、協助執行直轄市、縣

（市）排放源操作

與排放相關設施及

有關資料之檢查與

輔導事項。 

三、直轄市、縣（市）溫

室氣體減量之教育

及宣導事項。 

四、直轄市、縣（市）溫

室氣體減量之協助

民間團體推展事

項。 

第三條 本法所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之

主管事項如下： 

一、溫室氣體管制執行

方案之訂修、規劃

及執行事項。 

二、執行排放源操作與

排放相關設施及有

關資料之檢查。 

三、直轄市、縣（市）氣

候變遷及溫室氣體

減量之教育及宣導

事項。 

一、序文未修正。 

二、第一款界定溫室氣體

減量執行方案範疇，

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二款依本法第二十

一條規定，為確認事

業登錄內容的正確

性，期透過地方協力

執行排放源操作與排

放相關設施及有關資

料檢查及輔導工作，

爰予修正。 

四、第三款考量氣候變遷

調適與溫室氣體減緩

併重，爰分別表列前

開之權責事項，酌作

文字修正。 

五、依本法第四十二條規

定各級政府加強推動



五、直轄市、縣（市）溫

室氣體減量之人員

之訓練與講習事

項。 

六、直轄市、縣（市）氣

候變遷調適執行方

案之訂修、規劃及

執行事項。 

七、直轄市、縣（市）氣

候變遷調適之教育

及宣導事項。 

八、直轄市、縣（市）氣

候變遷調適之協助

民間團體推展事

項。 

九、直轄市、縣（市）氣

候變遷調適之人員

之訓練與講習事

項。 

十、直轄市、縣（市）氣

候變遷調適及溫室

氣體減量之調查、

輔導及研究發展事

項。 

十一、直轄市、縣（市）

氣候變遷因應推動

會之規劃及執行事

項。 

十二、直轄市、縣（市）

氣候變遷及溫室氣

體減量之城市交流

事項。 

十三、執行直轄市、縣

（市）產品碳足跡

查核及檢查事項。 

十四、參與中央主管機

關及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有關溫室

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

之教育及宣導，為促

使地方政府共同推展

氣候變遷教育宣導、

人才培力及協助民間

團體推展，爰新增第

四款、第五款及第七

款至第九款。 

六、依本法第二十條規定，

新增地方執行調適事

務，新增第六款。 

七、依本法第七條規定，新

增第十款，惟考量查

核僅限於碳足跡，爰

於第十三款另定查核

工作。 

八、依本法第十四條規定，

新增第十一款有關氣

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組

成與執行為其權管事

項。 

九、參酌本法第三十三條

第一項第十一款「國

際事務」之基金用途，

並為鼓勵地方政府間

或地方政府與國際城

市間之交流，爰新增

第十二款。 

十、參照本法第五十八條

修正說明二，有關本

法第五十四條碳足跡

標示之處罰非屬中央

主管機關之權責，爰

新增第十三款。 

十一、其他有關中央主管

機關及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請地方

政府參與之事項，



氣體減量及氣候變

遷調適工作之推動

事項。 

爰新增第十四款。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

行動綱領，經行政院核

定後公開之，其內容包

括下列項目： 

一、我國氣候變遷之未

來情境。 

二、調適及減緩所遭遇

之衝擊及挑戰。 

三、願景及目標。 

四、基本原則。 

五、政策內涵。 

六、後續推動。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擬訂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

綱領，其內容包括下列

項目： 

一、我國氣候變遷之未

來情境。 

二、調適及減緩所遭遇

之衝擊及挑戰。 

三、願景及目標。 

四、基本原則。 

五、政策內涵。 

六、後續推動。 

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新增

核定公開程序並酌作文字

修正。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擬訂

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

（以下簡稱推動方案），

應依國家因應氣候變遷

行動綱領之檢討而為修

訂。 

前項推動方案之內

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現況分析。 

二、階段管制目標。 

三、推動期程。 

四、推動策略。 

五、機關權責分工。 

六、預期效益。 

七、管考機制。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本法已刪除溫室

氣體減量推動方案，

爰予刪除。 

第五條 為利中央主管機

關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階段管制目

標，中央有關機關應進

行溫室氣體排放趨勢推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考量階段管制

目標之訂定及執行，

由六大部門階段管制

目標分配及推動，故



估及情境分析，並提出

電力排放係數、電力需

求成長、各部門溫室氣

體減量情境、減量貢獻

及減量成本之估算，且

評估其可能衍生之影

響，送中央主管機關彙

整及綜合評估。 

前項階段管制目標

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

施，並公開之。 

須與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共同訂定，提

出電力排放係數、電

力需求成長、各部門

溫室氣體排放趨勢推

估、情境分析及可能

影響評估，以利依本

法第十條第三項第二

款訂定及分配各部門

階段管制目標。 

三、第二項為依本法第十

條第一項規定新增核

定公開程序。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

本法第十條第五項規定

彙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

目標執行狀況，應於每

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向行

政院報告。 

前項報告之內容，

包括下列項目： 

一、階段管制目標。 

二、各部門階段管制目

標執行狀況摘要。 

三、階段管制目標達成

情形。 

四、分析及檢討。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

各階段管制期間結束後

次次年十一月三十日

前，向行政院報告前一

階段之達成情形。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

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彙

整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

標執行狀況，應於每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向行

政院報告。 

前項各部門之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

管制目標執行狀況之內

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階段管制目標。 

二、各部門溫室氣體排

放管制目標執行狀

況及達成情形摘

要。 

三、階段管制目標達成

情形。 

四、分析及檢討。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階段管制目標

執行狀況係依本法第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國

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

統計結果及前一年能

源燃料燃燒二氧化碳

排放量統計資料進行

檢視，本次修正已通

盤檢討提前辦理之期

程，爰提前提報時程，

並配合引述條次變更

及文字修正。  

三、第二項序文酌作文字

修正；另依本法第十

條及整合提報階段管

制目標達成情形，酌

修第二款文字，其餘

各款未修正。 

四、考量我國國家清冊，係

依循聯合國政府間氣

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國家溫室氣體

清冊指南進行統計，

與歐、美等先進國家



同步更新數據自一九

九零年至 N 減二年，

爰於第三項說明各階

段管制目標達成情

形，須於當期期間結

束後次次年向行政院

報告，爰新增第三項。 

第七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一條

規定訂修所屬部門溫室

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以

下簡稱部門行動方案），

應於各期階段管制目標

核定後六個月內，送中

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

核定後公開之。 

前項部門行動方

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考量聯合國及國

際氣候協議建議之國家

氣候行動應具備元素，

依各期階段管制目標、

產業調整或能源供需情

形訂修，且每五年至少

檢討一次。 

第一項部門行動方

案之內容，包括下列項

目： 

一、現況分析，包括對前

一階段實施之檢討

修正。 

二、所屬部門階段管制

目標及評量指標。 

三、推動期程。 

四、推動策略及措施，包

括經費編列及經濟

誘因措施。 

五、預期效益及可能影

第六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本法第九條第

三項訂定所屬部門溫室

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以下簡稱行動方案），

應於推動方案核定後六

個月內，報請行政院核

定。 

前項行動方案應依

推動方案之修訂或視產

業調整及能源供需情

形，每五年至少檢討一

次。 

第一項行動方案之

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現況分析。 

二、所屬部門溫室氣體

排放管制目標。 

三、推動期程。 

四、推動策略及措施，包

括經費編列及經濟

誘因措施。 

五、預期效益。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配合引述條次

變更修正，並酌作文

字修正。 

三、第二項依本法第十一

條規定，酌作文字修

正；另將本法第十一

條修正說明三減量行

動方案內容建議包括

依「聯合國及國際氣

候協議建議之國家行

動應具備元素」一節

納為應考量元素，意

即現行「巴黎協定」所

包含之「減緩」、「調

適」、「資金」、「科技」、

「能力建構」及「透明

度」等六大元素，後續

將視國際趨勢於訂修

前，滾動修正應具備

元素要件。 

四、參照本法第十一條修

正說明三所列減量行

動方案內容建議包括

事項修正第三項，除

第三款、第四款未修

正外，其餘各款說明

如下： 

（一）序文依本法第十一

條規定，酌作文字

修正。 



響評估。 

六、管考機制。 

（二）第一款參照本法第

十一條修正說明

三，增列「對前一階

段實施之檢討修

正」。  

（三）參照一百一十二年

八月十五日行政院

國家永續發展委員

會第三十五次委員

會議紀錄：「請各部

會研議除現階段所

訂定的二零三零年

目標及五年階段管

制目標外，是否需

訂定年度目標，並

逐年檢討改進」，爰

於第二款增列「評

量指標」，俾逐年檢

討改進。 

（四）第五款依本法第六

條第一款規定，部

門行動方案應兼顧

我國環境、經濟、社

會之永續發展，爰

增列「可能影響評

估」，以符合該基本

原則。 

（五）第六款參照本法第

十一條修正說明

三，增列「管考措

施」。 

第八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二條

第一項規定編寫所屬部

門行動方案成果報告

（以下簡稱部門行動方

案成果報告），應於每年

九月三十日前送中央主

第七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本法第十條第

一項編寫執行排放管制

成果報告（以下簡稱成

果報告），應於每年九月

三十日前，報請行政院

核定。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配合引述條次

變更及文字修正，並

依本法第十二條規

定，新增送中央主管

機關彙整後，報行政

院核定公開程序。 



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

定後公開之。 

前項部門行動方案

成果報告之內容，包括

下列項目： 

一、摘要。 

二、所屬部門階段管制

目標執行狀況及評

量指標達成情形。 

三、推動策略及措施執

行成果，包含經費

執行情形。 

前項成果報告之內

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摘要。 

二、所屬部門溫室氣體

排放管制目標執行

狀況及達成情形。 

三、分析及檢討。 

三、第二項序文依前項文

字修正，第一款未修

正，其餘各款說明如

下： 

（一）第二款所稱部門階

段管制目標執行狀

況原則應納入經濟

部每年八月底前公

布之前一年燃料燃

燒之二氧化碳排放

統計與分析，據以

檢視行動方案執行

情形；另因應前條

第三項部門行動方

案內容項目修正，

新增「評量指標」之

達成情形。 

（二）第三款為使部門行

動方案能更具體呈

現其執行成果，爰

修正以推動策略及

措施之成果及各項

經費執行情形，取

代空泛之分析及檢

討。 

第九條 前條部門行動方

案成果報告顯示未達所

屬部門階段管制目標或

評量指標者，中央目的

主管機關應於提送成果

報告時併同提出改善措

施，送中央主管機關報

請行政院核定後公開

之。 

前項改善措施之內

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改善措施、期程及經

費。 

第八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未能達成所屬部

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

標者，應於成果報告核

定後六個月內，依本法

第十條第一項提出改善

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 

前項改善計畫之內

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該階段執行狀況摘

要。 

二、改善措施。 

三、改善計畫期程。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依本法第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及該條

修正說明二，部門行

動方案亦得藉由改善

措施檢討執行成效，

另參照修正條文第七

條修正說明四(三)之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第三十五次委

員會議紀錄，新增「評

量指標」，為能逐年檢

討改進，爰新增未達



二、預期改善成果。 四、改善計畫經費。 

五、預期改善成果。 

評量指標者亦應提出

改善措施，並新增公

開程序，且酌作文字

修正。 

三、第二項序文依前項文

字修正，並參酌前條

第三項之部門行動方

案成果報告內容，刪

除第一款、合併第二

款至第四款為第一

款，第五款移列至第

二款。 

第十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三條

第一項規定進行排放量

調查及統計成果，應於

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

提送中央主管機關進行

全國排放量統計。 

前項排放量調查及

統計成果，應包括前二

年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或

碳匯量，及其活動數據

或排放係數。 

第十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三條

第一項進行排放量調查

及統計成果，應於每年

八月三十一日前，提送

中央主管機關進行全國

排放量統計。 

前項排放量調查及

統計成果，應包括前二

年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或

碳匯量，及其活動數據

或排放係數。 

一、為銜接修正條文第六

條階段管制目標執行

狀況向行政院報告及

修正條文第十一條國

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

彙整、建立及公開之

期程，基於中央主管

機關得於每年十一月

三十日前提供事業依

本法第二十一條所辦

理前一年溫室氣體排

放量盤查相關資料予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爰將第一項提送

排放量及統計成果之

期程提前，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十一條 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三

條第一項研議氣候變遷

調適策略，應依據災害、

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

土地使用、海岸、能源供

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

生物多樣性、健康及其

一、本條刪除。 

二、本法已明定第三章氣

候變遷調適，故本條

刪除。 



他易受氣候變遷衝擊之

權責領域，進行脆弱度

及衝擊評估，擬訂及推

動相關調適策略。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於每年十一月三

十日前，將本法第十三

條第一項所定前一年調

適成果，提送中央主管

機關彙整。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

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建立國家溫室氣體

排放清冊（以下簡稱國

家清冊），應彙整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每年

四月三十日前依權責提

送之國家清冊內容，於

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公開

之。 

前項國家清冊之內

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全國溫室氣體排放

及吸收趨勢。 

二、能源、工業製程與產

品使用、農業、土地

利用、土地利用變

化及林業、廢棄物

等部門溫室氣體統

計及排放趨勢。 

三、土地利用、土地利用

變化及林業部門溫

室氣體吸收趨勢。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定項目。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

款統計及排放趨勢，應

包括國家清冊起始年至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

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

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

清冊（以下簡稱國家清

冊），應彙整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於每年十一

月三十日前依權責提送

之國家清冊內容，於每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網

站。 

前項國家清冊之內

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全國溫室氣體排放

及吸收趨勢。 

二、能源部門溫室氣體

統計及排放趨勢。 

三、工業製程與產品使

用部門溫室氣體統

計及排放趨勢。 

四、農業部門溫室氣體

統計及排放趨勢。 

五、土地利用、土地利用

變化及林業部門溫

室氣體統計與排放

及吸收趨勢。 

六、廢棄物部門溫室氣

體統計及排放趨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將公開於中央

主管機關網站移列至

第二十三條，並為利

及早掌握我國國家溫

室氣排放情形，經盤

點國家清冊製作過程

所需時間，爰修正分

別提前至四月三十日

及六月三十日；另酌

作文字修正。 

三、第二項序文未修正，其

餘各款說明如下: 

（一）整合國家清冊架構，

整併第二款至第六

款有關溫室氣體統

計與排放，列為第

二款。  

（二）第五款及第七款移

列至第三款及第四

款。 

四、第三項因應前項款次

刪減，酌修文字。 



建立日回溯二年前之資

訊。 

勢。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定項目。 

前項第二款至第六

款統計及排放趨勢，應

包括國家清冊起始年至

建立日回溯二年前之資

訊。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

依本法十三條第二項規

定編撰溫室氣體國家報

告（以下簡稱國家報

告），應每三年編撰一

次，於每三年之第三年

十一月三十日前報請行

政院核定後公開之。 

前項國家報告之內

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國情及環境基本資

料。 

二、溫室氣體排放、吸收

統計及趨勢分析。 

三、我國溫室氣體減量

之政策及措施。 

四、溫室氣體排放預測。 

五、氣候變遷衝擊影響

及調適對策。 

六、氣候變遷及系統觀

測研究。 

七、技術研發、需求及移

轉。 

八、國際合作及交流。 

九、教育、培訓及宣導。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

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

編撰溫室氣體國家報告

（以下簡稱國家報告），

應每三年編撰一次，於

每三年之第三年十一月

三十日前報請行政院核

定後，公開於中央主管

機關網站。 

中央主管機關為編

撰國家報告，得另定編

輯及審議程序。 

第一項國家報告之

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國情及環境基本資

料。 

二、溫室氣體排放、吸收

統計及趨勢分析。 

三、我國溫室氣體減量

之政策及措施。 

四、溫室氣體排放預測。 

五、氣候變遷衝擊影響

及調適對策。 

六、氣候變遷及系統觀

測研究。 

七、技術研發、需求及移

轉。 

八、國際合作及交流。 

九、教育、培訓及宣導。 

前項第二款統計及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將公開於中央

主管機關網站移列至

第二十三條，並酌作

文字修正。 

三、國家報告之編輯及審

議程序已有既有規

範，且屬中央主管機

關本權責之事項，爰

刪除第二項。 

四、因項次變更，第三項移

列至第二項序文酌作

文字修正，其餘各款

未修正。 

五、考量修正條文第十條

第二項及第十一條第

二項已明定調查統計

及排放趨勢為起始年

至建立日回溯二年前

之資訊，爰不重複訂

定，刪除第四項。 



趨勢分析，應包括國家

清冊起始年至建立日回

溯二年前之資訊。 

第十三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本法

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

修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

案（以下簡稱減量執行

方案），應於部門行動方

案核定後八個月內，送

直轄市、縣（市）氣候變

遷因應推動會，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

實施並公開之，且每五

年至少檢討一次。 

前項減量執行方案

之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現況分析。 

二、方案目標。 

三、推動期程。 

四、推動策略，包括主、

協辦機關及經費編

列。 

五、預期效益。 

六、管考機制。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本法

第十五條訂修溫室氣體

管制執行方案（以下簡

稱執行方案），應於推動

方案及行動方案核定後

一年內，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且每五

年至少檢討一次。 

前項執行方案之內

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現況分析。 

二、方案目標。 

三、推動期程。 

四、推動策略，包括主、

協辦機關及經費編

列。 

五、預期效益。 

六、管考機制。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減量執行方案應

於當期開始前完成方

案核定，將時程提前

於「部門行動方案核

定後八個月內」，爰修

正第一項；另依本法

第十五條規定，酌作

文字修正。 

三、因應前項修正，第二

項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本法

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編

寫減量執行方案成果報

告，應於每年九月三十

日前，送直轄市、縣（市）

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

公開之。 

前項減量執行方案

成果報告之內容，包括

下列項目： 

一、摘要。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依本法第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新增提

送的程序及應予以公

開，並比照修正條文

第八條成果報告提交

時間訂之。 

三、為對應前條第二項執

行方案內容項目，訂

定第二項成果報告內

容項目。 



二、推動策略及措施執

行成果，包含經費

執行情形。 

三、分析及檢討。 

第十五條 為因應氣候變

遷風險，各級政府應推

動調適方案及作為，促

進我國自然環境、經濟、

社會、國民、事業及脆弱

群體等建構氣候變遷調

適能力並提升韌性，緩

和因氣候變遷所造成之

損害，相關方案及作為

應依循以下基本原則： 

一、以科學為基礎，檢視

現有及最新國內外

資料、推估未來可

能之氣候變遷，並

評估氣候變遷風

險，藉以強化風險

治理及建構氣候變

遷調適能力。 

二、發展因地制宜、由下

而上或社區、原住

民族為本之氣候變

遷調適。 

三、強化脆弱群體因應

氣候變遷衝擊之能

力，並充分考量人

權潛在影響。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係依一百十二年

一月十日立法院第十

屆第六會期第十五次

會議附帶決議：氣候

變遷因應法第十七條

訂定政府應推動調適

能力建構之事項，惟

該條文係為氣候變遷

調適專章首條條文，

應先闡明氣候變遷調

適之目的及基本原

則，爰建請環境部（前

為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於施行細則訂之。 

三、序文之調適方案包含

本法第十九條領域調

適行動方案及第二十

條調適執行方案。另

參照本法第五條法律

政策基本原則及第六

條方案計畫基本原

則，增訂第一款至第

三款之氣候變遷調適

相關方案基本原則，

各款說明如下： 

（一）依本法第五條第三

項第一款、第十七

條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十八條第二項規

定，各級政府應使

用當期氣候變遷科

學報告，進行氣候

變遷風險評估，爰



新增第一款作為氣

候變遷調適方案及

策略擬定及推動之

依據。 

（二）第二款依本法第六

條第六款及第十七

條第一項第九款規

定，訂定地方協力

相關原則。 

（三）第三款依本法第五

條第三項第七款及

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八款規定，訂定提

高脆弱群體氣候變

遷調適能力相關原

則。 

第十六條 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訂修易受

氣候變遷衝擊權責領域

調適行動方案（以下簡

稱調適行動方案）及調

適目標，應於易受氣候

變遷衝擊之權責領域確

定後一年內送中央主管

機關。 

前項調適行動方案

之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領域範疇及執行現

況，包括主、協辦機

關。 

二、氣候變遷衝擊情

形。 

三、未來氣候變遷情境

設定及風險評估。 

四、調適目標。 

五、推動策略、措施及

檢討。 

 

 

 

一、本條新增。 

二、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鑑於各部門

研擬調適行動方案需

依據最新氣候變遷科

學報告進行氣候風險

評估、擬定策略及方

案，並經公聽會程序

後送中央主管機關，

第一項爰明定以一年

為辦理時程。 

三、第二項各款係參酌行

政院核定「國家氣候

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112~115年)」與各領

域之調適行動方案章

節架構定之；惟第二

款氣候變遷衝擊情形

指以現有資訊判斷該

領域之氣候變遷衝擊

因子。 



六、我國國家永續發展

目標關聯性。 

七、推動期程及經費編

列。 

八、預期效益及管考機

制。 

第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

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

規定擬訂國家氣候變遷

調適行動計畫（以下簡

稱國家調適計畫），報請

行政院核定後公開之。 

前項國家調適計畫

之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全球及我國氣候變

遷趨勢。 

二、國家氣候變遷調適

願景、目標及國家

氣候變遷情境設

定。 

三、調適作為現況分析。 

四、國家氣候變遷調適

策略，包括調適能

力建構事項與易受

氣候變遷衝擊領

域、目標及策略。 

五、我國國家永續發展

目標關聯性。 

六、推動期程及經費編

列。 

七、成果管考機制。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

各期國家調適計畫結束

後次年十一月三十日

前，向行政院報告前一

期之執行情形。 

 一、本條新增。 

二、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三

項規定，第一項明定

國家調適計畫送行政

院核定後公開之規

定。 

三、第二項各款係參酌行

政院核定「國家氣候

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112~115年)」與各領

域之調適行動方案章

節架構定之。 

四、第三項參考「國家氣

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112~115年)」之計

畫與成果評估機制，

追蹤各別調適行動方

案執行情形，通盤檢

視機關調適策略推動

重點與方向，以落實

調適策略評估機制及

符合滾動修正原則。 

第十八條 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九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調適行動方案



條第四項規定編寫調適

行動方案成果報告，應

於每年八月三十一日

前，送中央主管機關報

請行政院核定後公開

之。 

前項調適行動方案

成果報告之內容，包括

下列項目： 

一、摘要。 

二、該領域推動進度及

調適目標執行狀

況。 

三、分析及檢討。 

四、經費執行情形。 

五、未來規劃及需求。 

成果報告係指前一年

度之執行成果，另明

定成果報告提交時

間。 

三、第二項參考「國家氣

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

（107-111年）」之一

百十年各領域成果報

告架構，明定調適行

動方案成果報告內容

項目。 

第十九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本法

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訂

修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

案（以下簡稱調適執行

方案），應於調適行動方

案及國家調適計畫核定

後一年內，送直轄市、縣

（市）氣候變遷因應推

動會，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並公

開之，且每四年至少檢

討一次。 

前項調適執行方案

之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一、推動組織與調適架

構。 

二、地方自然與社會經

濟環境特性。 

三、氣候變遷衝擊與影

響。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地方主管機關研

擬調適執行方案需依

據最新氣候變遷科學

報告進行氣候風險評

估、擬定策略及方案，

並經因應推動會程序

後送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第一項爰明定以

一年為辦理時程；調

適行動方案四年為一

期，地方調適執行方

案應據以修正，爰明

定每四年至少檢討一

次。 

三、第二項參考國家發展

委員會「地方氣候變

遷調適計畫規劃作業

指引」及內政部「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

規劃手冊」之氣候變

遷調適計畫，明定調



四、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五、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及檢討 

六、推動期程及經費編

列。 

七、預期效益及管考機

制。 

適執行方案內容項

目；惟第三款氣候變

遷衝擊情形指以現有

資訊判斷該方案之氣

候變遷衝擊因子。 

第二十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本法

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編

寫調適執行方案成果報

告，應於完整執行年度

後每年八月三十一日

前，送直轄市、縣（市）

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後

公開之。 

前項調適執行方案

成果報告之內容，包括

下列項目： 

一、摘要。 

二、整體進度及執行情

形。 

三、分析及檢討。 

四、未來推動規劃。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考量地方調適

執行方案屬本法施行

後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新增主管事

項，爰成果報告提交，

以完整執行年度並比

照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調適行動方案成果報

告提交時間訂之。 

三、第二項參考「國家氣

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

（107-111年）」之一

百十年各領域成果報

告架構，明定地方調

適執行方案成果報告

內容項目。 

 第十五條 本法第二十六

條所稱提供各式能源

者，係指進口、生產或販

售石油、煤炭、天然氣、

電能之業者。但自用者，

不在此限。 

一、本條刪除。 

二、對於現行能源已有一

定的認知，爰不另行

定義。 

第二十一條  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

一條或第十九條規定，

召開公聽會程序時，應

將部門行動方案或調適

行動方案初稿內容、開

會資訊、會議紀錄公開

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強化公眾參與，本

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九

條規定應召開公聽會

程序，爰增訂資訊公

開之時間。 

 



前項行動方案初稿

內容及開會資訊，應於

會議舉行十日前公開周

知。  

第二十二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本法

第十五條或第二十條規

定，舉辦座談會或以其

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

時，應將減量執行方案

或調適執行方案之初稿

內容、開會資訊或其他

適當廣詢方法、紀錄公

開之。 

前項初稿內容、開

會資訊或其他適當廣詢

方法，應於舉辦七日前

公開周知。 

 一、本條新增。 

二、本法第十五條及第二

十條召開座談會或以

其他適當方法廣徵意

見，明定公開時程規

定。 

第二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

關依本法第十條第二項

規定舉辦公聽會之會議

紀錄應公開之。 

 一、本條新增。 

二、公開公聽會之會議紀

錄，以強化資訊公開，

爰增訂之。 

第二十四條  本細則所定

應公開之事項，除另有

規定外，應於辦理完成

或核定後三十日內，公

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網站。 

 一、本條新增。 

二、為落實資訊公開，增

訂各級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公

開事項及辦理公開之

期限，並均以專責網

站作為公開標的，統

一資訊公開方式，便

於各界查詢。 

三、限期公開之規定，除

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第二項及第二十二條

第二項明定公開期程

外，均為辦理完成或

核定後三十日內公

開。 



四、本細則所定應公開之

事項指修正條文第四

條、第五條、第七條

至第九條、第十一條

至第十四條及第十七

條至第二十二條所定

綱領、目標、方案、

成果報告、清冊等文

件資料之公開。 

第二十五條 本細則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六條 本細則自發布

日施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